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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3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 2024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3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 2024 年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其中，该项议案关联董事范和强、张静、张伟、吴锡清、陈正坚、许罕飚、

林素燕和鲍丽娜已回避表决、关联监事姚惠明、周文浩、范军已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范和强、张静、范顺豪、杭州一豪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张伟、范军、吴锡清、姚惠明、周文浩需回避表决。 

（二）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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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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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 2023 年

度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

00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需求

变化、业务发展等多重因素调整相关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支付额度，鉴于薪酬支付事项的发生具有连续性，主要

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2）公司在预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

度时，根据金融机构给予的授信额度，充分考虑公司经

营对融资额度及时性的需求，鉴于实际发生额以公司运

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故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明细 

序号 姓名 职位信息 

1 范和强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2 张静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3 张伟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4 吴锡清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5 陈正坚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研发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6 林素燕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7 许罕飚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8 鲍丽娜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9 吴学友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0 姚惠明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 

11 范军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12 周文浩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范和强、张静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范和强、张静系夫妻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2、张伟、吴锡清、陈正坚、林素燕、许罕飚、鲍丽娜为公司董事，吴学友

为公司高管，姚惠明、范军、周文浩为公司监事。 

3、范和强、吴锡清、姚惠明、陈正坚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 金额 

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支付薪酬的关联交易 

（1）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

务的董事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领取相

应的报酬，其薪酬由工资、绩效考核收

入两部分组成，其中工资由公司结合

行业薪酬水平、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

确定，绩效考核收入与公司年度经营

情况和个人履职情况挂钩。 

（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公司独立董

事的职务津贴为税前人民币 10 万元/

年。 

（二）关联人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范和强将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向银行金

融机构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系基于银行筹资提供的合理增

信措施。针对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事宜，待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

委托予董事长、总经理范和强先生全权办理。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

展需要及具体项目需求进行的交易，依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开展，不存在

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具备独立完整的体系，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相关审议程序与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审查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 203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 2024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2023

年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

需要，考虑业务开展实际情况，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估计。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是合理的，占同类型业务总额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造成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同意将该关联交易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 2023 年关联交易的

议案》及《关于 2024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上述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该议案至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 2023 年关联交易的

议案》及《关于 2024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监事会

认为：公司 2023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和 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业务正常发



展的需要，涉及的关联交易具备必要性和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4 年度预计关联

交易事项是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关联交易均出自公司业务发

展的正常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利益输

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

事、监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并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无异议，并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查意见； 

（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关联

交易情况及 2024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